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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第124次會議紀錄 

時間：97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正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郭主任委員義雄                       

出（列）席：如簽到表                        記錄：蘇盈綺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一）教育部 97 年 1 月 3 日臺高(一)字第 0960200133D 號函知各公私立大

學校院，有關各校申請 98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學位學程)、所案

，自 5 月起受理申請，其受理之院系所學位學程案如次： 

1. 增設學院申請案。 

2. 碩士班(更名、分組、整併)申請案。 

3. 增設、調整非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含學位學程)申請案。 

各系所依教育部修正發布「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

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如附件一，第 6 頁）辦理，並提本次

會議審議，俾於 97 年 6 月 30 日前併總量送請教育部核定。 

（二）本校目前已完成「一系多所」規劃之系所為: 

1.「地球科學系」與「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 

2.「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與「餐旅管理與教育研究所」。 

一系多所之相關業務，將於 97年 8月 1日起依據「一系多所運作準

則」規定開始實行。 

（三）本校美術學系學士班目前分別以「西畫組」、「國畫組」及「設計組」 
對外招生，各組最低錄取分數頗有差距（如附件二，第 16 頁），爰建請  
美術學系自 99 學年度起取消學籍分組，採不分組招生，(已提本次會

議討論)。 

（四）為考量本校未來中長程之發展，擬建請成立「本校校務發展規劃小組」

，就前階段計畫書內容為基礎，更為審慎修訂「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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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序 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本校98學年度申請

調整「政治學研究所

取消學籍分組」案，

提請 討論。 

教務處 本案採行使票決方式

進行，經出席投票委員

25 位以無記名票決（同

意或不同意），獲出席投

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票數（13 票）者為通

過並報部核定，其票決

結果為 25 票，同意票

數超過投票委員人數

二分之一以上，本案同

意將併總量送交教育

部核定。 

已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 教育評鑑與發展研

究中心、國語教學

中心、科學教育中

心、教育研究中心

及特殊教育中心、

心理與教育測驗研

究發展中心等六個

現行中心，擬申請

為校級中心案，提

請  討論。 

研究發展處 「教育研究中心」與「

教育評鑑與發展研究

中心」整併，並與其餘

四案皆同意成為校設

中心。 

本案同意通過之

各中心設置辦法， 
業經 97年 5月 29

日法規會第 53次

會議修正通過，各

中心亦將依規定

程序提校務會議

審議。 

 

提案三 本校正樸大樓頂樓

增建工程，擬請准予

興建，提請討論。 

總務處 
 

一、檢附「校園規劃會

議記錄」、「校園建

設規劃會議記錄」

及「增建與耐震補

強技術諮詢服務

簡報會議紀錄」。 
二、本案討論通過，擬

提「校務基金管理

一、已檢附所需之

會議紀錄。 

二、本案經 97年 6

月 3日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

會第 51 次會

議通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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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序 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 本校雲和街11號梁

實秋故居改建案經

校長與行政單位主

管第 32 次業務會

報建議恢復古蹟原

貌，提請討論。 

總務處 

 

本案議決採取乙案，以

新建大樓並保存歷史

建築方式進行改建。 

已簽請校長核准

本案 97 年度預算

繼續支用，並於

99 年度補列所需

後續預算。 

決定：一、同意備查。 

二、請「教育學院」何榮桂院長協調有關「教育研究中心」與「教育

評鑑發展中心」合併之相關事宜。 

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育學院、管理學院籌備處申請 98 學年度增設學院、學位學程

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各單位申請 98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共計 2 案，各案均業經

外審委員審核，其案次如下： 

（一）增設「社會科學學院」。 

（二）增設「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二、請各提案單位就增設、調整之理由與未來發展等，提出具體說明，每案

說明限 6分鐘（5分鐘按鈴一聲，時間終了時按鈴二聲）。 

三、本委員會審議各學院申請 93、94、95、96及 97學年度增設、調整案

，係由本委員會以無記名方式票決（同意或不同意），獲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票數者為通過並報部核定，本次會議是否援例辦理?謹請先行討論

決定。 

四、議決通過之申請案，計畫書如需修正，請申請單位於 97 年 6 月 20



 - 4 - 

日（星期五）前將計畫書 3份連同電子檔送交教務處企劃組，將於 6

月底前併總量報部審查。 

決議：以上 2案均採行使票決方式進行，經出席投票委員 23 位以無記名票決

（同意或不同意），獲出席投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數（12 票）

者為通過並報部核定，其票決結果如下： 

（一） 申請增設「社會科學學院」案(15 票) 

（二） 申請增設「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案(11 票) 

1.「社會科學學院」同意票數超過投票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本

案同意通過，惟「社會科學學院」計畫書未盡週詳之處，請予修

正補強。 

2.「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同意票數未超過投票委員人數二分之

一以上，故不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由：本校學士班擬取消學籍分組，採不分組招生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校長與行政單位主管第 34 次業務會報紀錄辦理。 

二、本校學士班目前仍有學籍分組之學系，分別為「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工業教育學系」及「美術學系」。惟「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與 

「工業教育學系」目前部分採四技二專技優保甄之招生管道，故擬暫

不併入本案討論。 

三、本校美術學系學士班目前分別以「西畫組」、「國畫組」及「設計組」

對外招生，各組最低錄取分數頗有差距（如附件二，第 15 頁），對系

上易造成競爭力下降之錯誤訊息。 

四、依據教育部五年 500 億評審意見，本校之「藝術與文化創意」在國內

3 所藝術專業學府(台灣藝大、台北藝大、台南藝大)分別建立後，己瞠

乎專業學府後。 

五、建請  美術學系自 99 學年度起取消學籍分組，採不分組招生。 



 - 5 -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美術學系」自 99 學年度起取消學籍分組，採不分組

招生。 

提案三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由：為擬訂本校「99-103年校務發展計畫」，擬建請成立「本校校務發展

規劃小組」案，提請 討論。 
說明：本校「94至 98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已於 93 年 11 月 30 日第 108 次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因計畫年度將屆，爰擬建請成立本校

「校務發展規劃小組」，以期早日規劃完成，俾利各單位有所依循與

推動校務。 

決議：請張副校長國恩召集成立「校務發展規劃小組」。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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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配合國家整體建設及學校發展，審查大學學

生人數規模與資源條件，落實大學自主理念並維持大學教學品質，依大

學法第十二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規劃原則： 

各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應依下列原則規劃： 

（一）配合國家整體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 

（二）依據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重點及特色。 

（三）考量現有基礎及規模、學校整體資源之合理分配及使用效益。 

（四）具備師資、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設備及空間。 

（五）符合各該領域之發展趨勢及科技整合之需要。 

（六）針對社會變遷及人力需求、學術發展需要、學校發展特色主動調整

。 

三、發展規模之設定： 

各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應考量各項資源之

配合條件，以維持基本教學品質，並根據師資、校舍建築空間計算可發

展總量規模，依據校務發展計畫，逐年規劃院、系、所、學位學程及調

整招生名額。各校規劃院、系、所、學位學程及總量規模，其基本條件

如下： 

（一）設立資格： 

1.申請設立學院： 

中  華  民  國 9 0 年 3 月 2 8 日 
臺(90)高(一)字第 90039035 號函發布 
中  華  民  國  9 2 年 1 2 月 8 日 
臺高(一)字第 0920173315 號令修正發布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1 2 月 2 6 日 
臺高(一)字第 0940142666 號令修正發布 
中  華  民  國  9 5 年 5 月 2 6 日 
臺高(一)字第 0950065942C 號令修正發布 
中  華  民  國  9 7 年 1 月  3  日 
臺高(一)字第 0960200133C 號令修正發布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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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具備足夠規模之師資、圖儀設備及空間，以推動學院或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之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 

(2)應統整校內該領域之發展，並符合科際整合之趨勢。 

2.申請設立系所： 

(1) 申請設立進修學士班或二年制在職專班者，申請時應已設立相關

日間學制學士班。 

(2) 申請設立碩士在職專班者，申請時應已設立相關日間學制碩士班

達二年以上。 

   (3)申請設立碩士班者，申請時應已設有相關學系達三年以上，但獨

立所不在此限。 

   (4)申請設立博士班者，申請時應已設立相關碩士班達三年以上。 

 3.申請設立學位學程：申請設立碩士或博士學位學程者，申請時應已設

立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關碩士班或博士班達三年以上。  

 4.申請設立碩士班、博士班者，應符合本點設立年限及師資結構規定；

申請設立博士班者（含學位學程），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始得提

出申請，且每校至多申請新增碩士班、博士班各三案： 

(1) 自然科學領域相關學系(所)：近五年該系(所)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十篇以上，且其中至少

應有五篇發表於 SCI、EI 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應列為通訊作者，

列名第二位以後之作者予不計入）。 

(2) 人文、教育、社會及管理領域之相關學系(所)：近五年該系(所)學

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六篇

以上，且其中應有三篇以上發表於 SSCI、TSSCI、SCI、EI或 A&HCI

等學術期刊論文或出版經學校送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二本以上

。 

(3) 以展演為主之藝術相關學系(所)：近五年該系(所)學位學程之專任

教師平均每人參與公開場所舉辦之展演及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

期刊論文合計十項，其中展演場次半數以上應為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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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產學成效為主之相關學系(所)：近五年該系(所)學位學程之專任

教師透過產學合作平均已核准通過專利件數、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

權件數等合計十項以上。 

(5) 以專業學院形式辦理者：以專業學院形式辦理碩士班、博士班者，

並依各該類專業學院設置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師資： 

1.生師比基準如下： 

(1)全校生師比，應在三十二以下，且日間學制生師比應在二十五以下

。設有日、夜間學制碩士班（以下簡稱碩士班）、博士班者，其研

究生生師比，應在十五以下。 

(2)計列全校及日間學制生師比原則： 

計列生師比之學生數：以提報時該學年度（以下簡稱該學年度）

具正式學籍在學學生（不含外國學生、休學生）計算，且碩士班

學生加權二倍計列，博士班學生加權三倍計列。 

計列生師比之教師人數：指專任、兼任教師。專任教師包括專任

教授、專任副教授、專任助理教授、專任講師、依大學聘任專業

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聘任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及擔任軍護

課程之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兼任教師以四名折算一名專任計。

但以兼任計列之教師，折算數不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數之三分之

一，超過者不計。藝術類 （音樂、美術、戲劇、藝術、舞蹈、電

影等領域）及設計類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兼任教師，放寬其

計列之教師折算數，為不得超過該院、系、所、學位學程實際專

任教師數之二分之一，超過者不計。 

全校生師比：計列全校生師比之學生數，為全校學生數，包括日

間及夜間學制學生數。其生師比計算方式，為全校學生數除以專

任、兼任教師總和（即專任教授、專任副教授、專任助理教授、

專任講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及可折算專

任教師之兼任教師數之和）。 

日間學制生師比：計列日間學制生師比之學生數，為日間學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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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數。其生師比計算方式，為日間學制學生數除以專任、兼任教

師總和（即專任教授、專任副教授、專任助理教授、專任講師、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及可折算專任教師之兼

任教師數之和）。 

(3)研究生生師比： 

計列生師比之學生數：以該學年度具正式學籍之碩士班、博士班

在學學生（不含外國學生、休學生）計算，且不加權列計。 

計列生師比之教師人數：指全校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專任師資

（含專任教授、專任副教授、專任助理教授、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不含兼任師資。 

研究生生師比：其生師比計算方式，為碩士班、博士班在學學生

數除以全校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專任師資人數。 

2.師資結構： 

(1)設有碩士班、博士班者，除應符合上述生師比之規定外，全校專任

講師數並不得超過專任師資總數之三分之一。 

(2)擬設碩士班、博士班之學系，全系專任師資應有十一位以上，且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應有四位以上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者，且其學術專長應與該系領域相符。 

(3)擬單獨設研究所，專任師資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應有七位以上，

且其中應有三位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且其學術專長應與該研究

所領域相符。 

(4)擬共同設置碩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之系所，除支援系所均應

符合前二小目之師資條件外，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任師

資應有十四位以上，且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應在三分之二以上，

其中應有四位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者。 

（三）校舍建築面積之計算如下： 

1.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1)各校應根據下列各類型單位學生校舍建築面積基準計算(單位：平

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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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算應有校舍建築面積時，第二部或乙部學生得以二分之一採計。 

(3)院、系、所、學位學程開設實習課程，其為全學年均在校外實習者

，得扣除「當學年度之學生數」。部分學分在校外實習者，得扣除

「校外實習學分數占總學分數」比例計算之學生數。扣除學生數比

例，最高不得超過該學系學生數之八分之一。但有附設醫院、實習

會館、旅館及實習林場等附屬作業組織，供該類學生實習之學校，

其實習課程之學生數不得扣除。 

(4)應有校舍建築面積，以日間學制學生數計算為原則。但以夜間學制

學生數計算之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大於日間學制學生數之應有校舍

建築面積時，應以夜間學制學生數計算。 

2.實有校舍建築面積：計列原則如下： 

(1)以本部核定校區(含分部)之建築屬自有產權且已取得使用執照，並

提供予正式學籍學生活動、教學、研究之使用者為計算依據。但中

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築法發布施行前完竣之建築，其未

核發使用執照但確屬學校產權之建築之面積得予計入。 

(2)專供推廣教育使用及對外營業之建築不得計列。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納入計算： 

租用校區外提供學生宿舍使用、租賃合約至少四年以上且經法院

類型 
文法商、管理

及教育類 

理學、醫學（

不含醫、牙學

系）護理及體

育類 

工學、藝術 

及農學類 

醫學系、 

牙醫學系 

每位學生所

需校舍樓地

板面積（單位

：平方公尺） 

學士班 10 13 17 23 

碩博士

班 
13 17 2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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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證明者；其納入計算之面積不得超過該校校舍建築面積之百

分之五。 

學校附屬作業組織（含大學之附設醫院、附設實習會館、旅館及

實習林場等）之校舍建築中，屬確實提供教學、研究使用之部分

。 

（四）可發展總量計算方式： 

1.生師比及校舍建築面積應同時達到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師資及應有

校舍建築面積基準。 

2.可發展總量之計算方法，為分別計算生師比及實有校舍建築面積之發

展總量，二者較小者即為學校可發展總量規模。 

3.本部核准之第二校區或分部，其資源配置及系所設置與校本部可明確

劃分者，其可發展總量規模應與校本部分開分別計算。 

四、提報程序： 

（一）提報時程： 

各校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向本部提報第二款所列項目，據以核

定總量。但第四款所列特殊項目，應於前二年另案提報計畫審查。 

（二）提報項目：  

1.教學資源表：含師資人數（包括折算專任師資之兼任師資及新學年度

計畫增聘之師資）及校舍建築面積資料（包括目前增建於新學年度可

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者）。 

2.學生人數資料表：應含該學年度及預估未來四學年度在學學生數。 

3.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師生資料表：含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設

立學年度、學生人數、專任、兼任師資名冊及重要著作目錄（至多五

篇）。 

4.開課狀況表：該學年度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各學制全部開設專業

課程及授課教師資料。 

5.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規劃表：包括增設、整併、分

組、更名等規劃情形。 

6.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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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及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調整，未涉及對外招生，或非第四款所列特

殊項目者，應於實施當年六月併總量提報程序報部備查。 

（四）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下列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應於前二個學年度提報及

審核，經核定設立者，應納入當年度招生總量規劃，日間學制生師

比、研究生生師比、師資結構不符或超出可發展總量之院、系、所

、學位學程，應自行調整或撤銷。 

1.碩士班、博士班申請案，應經專業審查，博士班並應經本部學審會常

會審定。  

2.涉及政府相關部門訂有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類科，如法律、醫學

類科，其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調整招生名額案，以及

其他涉及醫療之相關類科，如中醫、牙醫（含口腔醫學）、自然醫學

、藥學、醫學技術（含醫事檢驗、醫事技術、醫事放射、放射技術）

、護理（含護理助產、助產）、職能治療（含復健醫學）、物理治療、

呼吸治療（含呼吸照護）等，其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應另

提計畫申請，並經專案審定。醫學系分科不涉衛生署控管之醫學系招

生名額總量，無須併入特殊項目另提計畫書。 

3.增設、調整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案，應經專業審查及依師資培育法之

規定經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定。但依政策增設、調整專案報核者不

受前二學年度之時間限制。 

4.公立大學需向政府請增員額、經費之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應以

人力殷切者為優先，由學校提報計畫，本部根據政府資源狀況及社會

需求審定。 

（五）新設或整併之學校及新核准成立之分校（分部），其設立第一年之

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並應配合設校計畫併提本部。 

（六）校內程序： 

1. 各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之規劃，應依第

二點所列規劃原則，考量專任師資聘任之來源及學生就業市場等各

項因素，審慎規劃，經完成校內自訂之專業審核程序及行政程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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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向本部報核。 

2. 學院、學系、研究所之設立、變更及停辦事項，依大學法及其施行

細則相關規定提校務會議審議。 

五、核定原則： 

（一）尚在可發展總量規模範圍內之學校，應維持既有之總量規模繼續辦

理，但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本部得依學校申請，擴增其既有之總

量規模： 

1. 配合「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或其他國家重大政策

。 

2. 為辦理教育實驗，經專案報請本部核准。 

3. 學生數未滿五千人，經專案報請本部核准得擴增學士班招生名額。 

4. 博士班增設案經本部審查通過。 

（二）已超過可發展總量規模之學校，應自行調減既有之總量規模至符合

可發展總量以內。 

（三）各校所提總量規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應依情節輕重，針

對該校招生名額總量或該院、系、所、學位學程招生名額予以減招

或停招： 

1.違反大學法、私立學校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經認定屬實者。 

2.學校院、系、所、學位學程辦理成效經本部核定或委辦之計畫，最近

一次評鑑未達標準者；其中系所評鑑減招原則規定如下： 

(1)系所評鑑未通過者，扣減該系所各學制招生名額百分之五十。連續

二年未通過，扣減全數招生名額，逕予停招。 

(2)系所評鑑待觀察者，該系所不得擴增招生名額及增設研究所。 

(3)經本部核定減招之系所招生名額，不得自校內其他院、系、所、學

位學程調整名額補足，並不得流用。 

3.學校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經追蹤評核未達以下師資質

量考核指標基準者，自一百學年度起扣減招生名額： 

（1） 專任教師分配比例，專任講師應低於百分之三十。 

（2） 該系所設有研究所，其專任師資應達十一人以上（獨立研究所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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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以上）。 

（3） 「當量生師比」應低於五十（加權後系所學生數除以專任教師數，

兼任教師以四名折算一名專任計。但以兼任計列之教師，折算數不

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數之三分之一）。 

（4） 「系所學生數除以專任教師數之比率」應低於四十（系所未加權學

生數除以專任教師人數）。 

（5） 「研究生除以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之比率」應低於二十。 

（6） 當學年度指導論文數超過十篇以上之專任教師比應低於百分之二

十五。 

（7） 學院或學位學程形式辦理，除應提報共同辦理系所之前揭指標相關

資料外，學位學程或學院之專任教師生師比並應低於四十（其定義

為：「共同辦理系所學院或學位學程未加權學生數」除以「共同辦

理系所加學院或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數」）。 

（四）各校於既有之總量規模內調整學士班（日、夜間學制）、碩士班及

博士班等學制招生名額總量，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招生名額之調整應依第三點第二款之碩、博士班學生加權方式計算。 

2.公私立大學日間學制學士班招生名額總量，除配合國家重大政策專案

擴增者外，不得調增。 

3.日夜間學制之招生名額不得相互調整。 

4.符合師資質量考核基準及申請設立博士班條件之系所學位學程，得調

增博士班名額，調整至博士班者，其全校總額不得超過前一學年度博

士班招生名額總量之百分之三。 

5.符合師資質量考核基準及申請碩博士班師資結構規定系所學位學程

，得調增碩士班名額，其全校總額不得超過前一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總

量之百分之三。不足十五名者，得以十五名計。 

6.調整至夜間學制學士班者，其總額不得超過前一學年度夜間學制學士

班招生名額總量之百分之三。 

7.每班招生名額規定如下：  

(1)學士班每班學生數最高以六十名為限(不含外加名額)，新設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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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以四十五名為限。 

(2)新設碩士班第一年學生數最高以十五名為限，碩士在職專班最高以

三十名為限。 

(3)新設博士班第一年學生數最高以三名為限。 

(4)碩士班、博士班學生人數得逐年增加，除配合國家政策獲准核撥專

案師資及擴增招生名額之系所外，每班最高以三十名為限。 

（五）各校如不能及時提報資料或所提報之資料錯誤不完整，致無法正確

審查者，當年度該校所提之所有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

案不予同意，並應追究相關責任。 

（六）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涉及停招者，公立大學應於前

一年六月三十日前，併同招生總量規劃專案報本部；私立大學應於

前一年六月三十日前，公告於招生簡章、網站或傳播媒體，以利考

生規劃。 

（七）各校所提總量規模及前開招生名額減招或停招之事項，由本部召開

審查會議審議後，分別核定學校之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等學制

招生名額總量及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 

六、核定後應辦事項： 

（一）各校應依本部核定之各學制招生名額總量，於規定期限內填列院、

系、所、學位學程招生名額分配表報本部。 

（二）各校之教學資源狀況及招生總量規劃應於招生前公布於各校網站，

供民眾查詢。 

（三）各校應建立校內辦學品質管控機制公告周知，其執行成果將納入系

所評鑑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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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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